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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信达关于对信达投资流动性支持借款

展期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公告

我公司董事会 2025 年第九次会议审批通过了《关于批

准公司对信达投资流动性支持借款展期所涉重大关联交易

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对信达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信达投

资）即将到期的流动性支持借款部分本金 53 亿元予以展期。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和我公司《关

联交易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我公司金融监管总局

口径重大关联交易。

一、交易对手情况

注册名称：信达投资有限公司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

注册资本：468231.72 万元

法人代表：林华喆

设立时间：2000 年 08 月 01 日

经营范围：对外投资；商业地产管理、酒店管理、物业

管理、资产管理；资产重组；投资咨询；投资顾问。

二、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

本次交易系我公司对子公司信达投资于 2025 年 12 月到

期的存量流动性支持借款部分本金 53 亿元予以展期，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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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团及子公司流动性平稳安全，交易具有必要性。

本次交易规模、期限合理，展期利率采用成本加成法即

在我公司融资成本基础上加点确定，符合市场化定价原则，

交易具有公允性。

本次交易为我公司对子公司存量流动性支持借款进行

展期，且交易完成后信达投资的负债依存度满足监管要求，

交易具有合规性。

三、关联交易审批情况

本次重大关联交易于 2025 年 10 月 31 日经我公司资产

负债管理委员会 2025 年第十二次会议审批通过，12 月 4 日

经我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5 年第八次会议审

议通过后，同日经我公司董事会 2025 年第九次会议审批通

过。12 月 7 日，我公司与信达投资签署了 53 亿元流动性支

持借款展期合同。

我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，认为基于独

立判断的原则，本次关联交易切实可行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

东的利益，未损害中小股东利益，同意本次关联交易。

四、交易对我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的影响

当前外部市场流动性状况合理充裕，我公司在商业银行

授信额度充足、融资渠道畅通，本次借款为存量借款部分本

金展期，对我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无不良影响，且对于集团

的融资能力和流动性安全均是重要保障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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